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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2021年 12月 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的

通知》（财会〔2021〕35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5号”），对“关于企业

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

的会计处理”、“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等会计

处理问题进行了规范说明。 

根据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

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相关规定。 

二、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准则解释第 15 号要求执行。其他

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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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关于

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

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①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

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以下简称“试运行销售”）的，应当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

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

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②试运

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品在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

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

当确认为相关资产。③测试固定资产可否正常运转而发生的支出属于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必要支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

产》的有关规定，计入该固定资产成本。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

求的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自 2022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上述规定，根据衔接规定，需对 2021年对比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

调整情况如下： 

会计期

间 会计科目 调整前（元） 调整数（元） 调整后（元）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2,030,481,043.97  57,899,489.03  12,088,380,533.00  

营业成本 11,416,806,508.79  58,995,642.52  11,475,802,151.31  

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7,392,735,942.70  -1,096,153.49  7,391,639,789.21  

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 667,469,599.83  -1,096,153.49  666,373,446.34  

2021

年 1-

12 月 

营业收入 17,079,988,516.19  57,899,489.03  17,137,888,005.22  

营业成本 16,880,659,358.95  58,997,244.07  16,939,656,603.02  

所得税费用 29,507,572.31  -274,438.76  29,233,133.55  

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9,946,214,265.39  -1,097,755.04  9,945,116,510.35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 219,721,464.61  274,438.76  219,995,903.37  

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 871,510,478.49  -823,316.28  870,687,162.21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颁布的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相关规定

进行的合理变更，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实际情况，

能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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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15 日 


